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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ASYKNI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218) 

 

有關認購債券之 

須予披露交易 
 

 

該認購事項  

 

董事會宣佈，永達恒（本公司之一間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於2021年5月25日認

購由發行人即將發行本金總額為15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162,500,000港元）之

債券，總代價為3,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3,300,000港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該認購事項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按累計基

準）超過 5%但低於 25%，該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

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佈規定。 

 

 

該認購事項 

 

於2021年5月25日，永達恒（本公司之一間間接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認購由發行人發

行本金總額為15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162,500,000港元）之債券，總代價為

3,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3,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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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先前為認購十五(15)股標的公司之特別股，已發行一檔總金額為 103,000,000 美

元之債券（「A檔債券」）。發行人欲發行總金額約 150,000,000美元之 B檔債券（下

稱「B檔債券」），其金額將用以認購另外十五(15)股標的公司之特別股。永達恒（為

買方）擬購入債券。本債券之資金用途應專用於認購標的公司之特別股，將以該等股

款用於投資信義 A7特區╱台北 Sky Tower之不動產專案。 

 

債券之主要條款 

 

債券之發行日期:  

 

 發行人預期發行之債券。 

 

發行人: 

 

 

總發行規模: 

 

 Lion Best Global Limited，一間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150,000,000美元 

所認購債券本金額:   3,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23,300,000港元）   

   

到期日:  2025年9月25日，受債券條款所載的提前贖回及出售

公司規定所限  

 

利率:  年利率 8厘，須於每月支付 

    

於到期日償還控制權變

動、違約發生或發行人

之資產不足以達成之義

務及╱或負債 

 債券之淨收益（減去向第三方索賠及費用之任何付

款）一般應按以下金額及優先次序： 

 

（1） 100%用以償還發行人之融資性貸款； 

 

（2） 100%用以償還A檔債券；及 

 

（3） 100%用以償還債券直至每位債券持有人收

到相當於所持每份債券之本金以及該債券之

所有應計利息總和之現金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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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清償:  

 

 

 

 

 發行人得單方面決定於未滿到期日前提前清償任何債

券，惟該等提前清償之金額應相當於到期日當日應付

之本金及利息（即本金及其上所有應計利息）扣除當

時所有已付之利息。 

 

債券之評級:  債券尚未評級 

 

該認購事項由高山集團之銀行融資支付 。 

 

有關本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證券投資及貸款融資業務。 

 

永達恒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其為高山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發行人之資料 

 

發行人（一間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發行人及標的公司為獨立於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該認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該認購事項為本集團金融工具投資業務的一部分，且為本集團帶來穩定回報之良機。

此外，債券之利率高於香港商業銀行提供的港元定期存款╱美元定期存款的利率。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債券之條款屬公平合理，而該購入事項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該認購事項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按累計基

準）超過5%但低於25%，該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

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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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認購事項」 指 永達恒於2021年5月25日認購總代價為3,000,000美元

（相當於約23,300,000港元）之債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

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121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彙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高山」 指 高山企業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616），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擁有74.76%之上市

附屬公司 

 

「高山集團」 指 高山及其附屬公司 

 

「永達恒」 指 永達恒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一間間接非全資附屬公

司）且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投資控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發行人」 指 Lion Best Global Limited，一間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發行人之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現

居於台灣的商人Kuan-Hsun Eric Chiu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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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債券」 指 發行人於2025年9月25日到期的8厘B檔債券（不可贖

回且不可轉讓）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所賦予該詞

彙之涵義 

 

「台灣」 指 中華民國 

 

「標的公司」 指 Green Heaven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根據英屬維京

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內，計值之金額乃按1.00美元兌7.75港元之匯率換算，僅作說明用途（引用香

港銀行公會於本公佈日期所報）。有關換算並不構成表明所述金額已經、本應或可能

按任何指定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永義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官可欣 

 

 

香港，2021年5月25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官可欣女士、雷玉珠女士及謝永超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震港先生、莊冠生先生及劉澤恒先生。 


